
私隱政策聲明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非常重視個人私隱，並確保轄下之服務於任何情況下收集、使用、儲

存、轉移及查閱個人資料之程序均符合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要求。本聲明旨在

說明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收集個人資料的政策及原則。 

 

收集資料 

閣下在使用GAPSK教學發展委員會及有關單位之服務、為GAPSK教學發展委員會提供服務、

受僱於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作出投訴及／或瀏覽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各個網頁時，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將可能向閣下收集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資料： 

 

服務使用者：姓名、電話號碼、電郵地址等。 

投訴人：投訴人姓名、電話、電郵、投訴內容、調查過程及結果等。 

 

閣下有責任提供以上資料，或啟動相關流程必須提供的資料，否則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

有可能無法提供閣下要求之服務。 

 

使用資料 

服務使用者：有關資料用作包括但不限於網上註冊、登記等相關用途、收集意見、資料分析，

及其他配合本會宗旨及使命的事項。 

投訴人：有關資料將用作調查、回應及跟進相關投訴工作。 

所有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及有關單位的服務資訊的傳遞將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之要

求，於取得資料當事人的同意才進行。資料當事人如需取消接收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及

有關單位的資訊，請電郵至 info@gapsk.org 與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職員聯絡。 

 

保留資料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只在有必要達到收集閣下個人資料所訂明的用途期間內，保留閣下的

個人資料。如GAPSK教學發展委員會持有的個人資料無需再用於收集資料時所列出的目的，

將在合理時間內銷毀有關資料。 

 

披露個人資料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不會租用、出售、轉移或披露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所持有之個人

資料予他人或非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有關單位，除非： 

 

i. 對方為於業務上向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提供行政、電訊、電腦或其他任何服務的人士、

代理機構、承辦商或服務提供者； 

ii. 閣下要求之服務由有關人士／公司負責提供； 

iii. 已預先得到資料當事人的同意； 

iv. 對非法比賽及活動、懷疑詐騙、涉及或威脅到任何人的人身安全的事件作出調查、預防

及採取行動； 

v. 遵循所有適用法津、規定、法律程序、具法律效力的政府要求、行政制度或規例要求。 

 

瀏覽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網頁時被收集的資料一般使用者到訪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網

頁時，為令使用更暢順及更方便，有一些基本資料會被自動存取，例如 IP 地址及／或域名、



瀏覽器類別及設定、語言設定、地區、操作系統、及瀏覽時間或其他有關資料，以上資料均

為不記名，在一般情況下並不能辨識瀏覽者的身份。當需要可辨識個人身份的資料時，網站

及手機應用程式將會有明確的提示及讓使用者同意方會進行。 

 

保障措施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採取適當措施以保障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持有的個人資料，免受

遺失、未經許可的收集、使用、修改、轉移、查閱及披露。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各網頁的登記用戶有責任確保帳號及密碼的機密及安全。用戶需對利

用有關帳號及密碼所進行的一切行動，負完全的責任。 

 

查閱及改正資料 

閣下有責任向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更新資料，否則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有可能無法提

供閣下要求之服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修例》，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查閱和改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索取有

關資料的複本。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在處理查閱或改正資料要求時，會查核提出要求者的

身份，以確保他／她在法律上有權作出這項要求。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須在或可在條例第

20 條指明的情況下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求，例如申請人未能提供 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合

理要求的資訊。 

 

閣下如需查詢或改正其個人資料，可以書面形式申請並電郵至 info@gapsk.org。在收到閣下

提出的要求後，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將在 40 天內給予回覆，GAPSK 教學發展委員會將可

能就此收取合理的費用。 


